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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利润惠及全民
何时不再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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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抢杨六斤”
折射监护机制缺失
□张西流□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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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时评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表示，2013年，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 1058.43 亿元。加上 2012 年结转收入 71.95 亿元，2013 年收入总量为

1130.38亿元。2013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978.19 亿元，完成预算的90.3%，其中调入

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增长30%。（6月25日《新京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内容就是大家常说的国企上缴红利。813户一级央企，上

缴财政的红利不过千亿，平均到每家企业也就一亿多点。而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

2013年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简单换算一下就知道，央企利润上缴

红利的比例总体不到7.7%。国企利润上缴红利的比例何其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奇低也便罢了，最后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竟

然又只有千亿中的65亿，也就是其中的6.6%。对于“全民股东”而言，最后能够惠及全民

的国企实际上缴红利，只相当于国企利润7.7%中的6.6%，也就是0.5%——如此微乎其微

的红利上缴比例，无疑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不具有任何实质价值。

审计署刚刚公布审计报告，去年抽查 11 户央企，结果 7 户央企违规超提或超发工

资、住房公积金和福利费等，就有11.61亿元；若是检查全部央企呢？超发工资福利会不

会远远超过给全民分红的那区区65亿元？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要让国企吐出更多的利润，要提高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

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果却是，国企分红惠及全民，永远只具有象征意义。国

企之于全民股东，只是“一辈子必须为其打工”的垄断巨头，从来不觉得自己也是国企

的“主人”。国企分红何时才能真正惠及全民，而不再是象征性地“嗟来食”？公众有权

获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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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并非灵丹妙药，货币政策解决不了当前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最近，为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央行两次定向降低准备金率。据此，有舆论

推测，央行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更大范围甚至全面降准的可能性加大。对此，专家指出，

未来货币不会全面放水。

“养生常识语不惊人死不休，背后自然是勃兴的健康刚需与营销链条在作祟。”
——当下，养生正成为一种时尚。养生信息除了在传统媒体中传播，也在网络，尤

其是社交媒体中备受追捧。然而，不少热衷分享养生帖的网友却往往忽略了对其科学

性的考证。

大师归来，“人脉消解正义”？

媒体曾经的一片喊打之声，

官方信誓旦旦的“严查”誓言，无一

不像是轻佻而尴尬的笑话。作为

术士与骗子的王林，再次展现了强

大“神通”，轻而易举便完成脱身。

至此，目瞪口呆的围观者，总不免

会去想象，这场华丽“归来”背后的

故事，是不是遵循了“人脉消解正

义”的猜想。 @华商报

何不尊重学霸刘丁宁的选择？

二度中状元，刘丁宁的经

历，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评价，有

网友谴责，“你把别人的名额占

了，这样觉得有意思吗？”然而，

我们应尊重她的选择。她有自己

的追求，绝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

也不是人云亦云的盲从者。选择

港大还是非北大不上，这都是她

的自由。 @央视新闻网

广西14岁男孩杨六斤，一人艰难生活

6年，吃草一样的野菜。报道后，六斤被接到

深圳免费读书，捐款达500多万元。24日，

亲属将六斤接回家。堂哥杨取林表示，六斤

要回原校考试，以后去留完全尊重六斤意

愿，决不乱用捐款。（6月25日央视网）
当杨六斤变身“杨百万”之后，过去的“弃

儿”，如今变成了“宠儿”，引发多方“争抢”。

事实上，杨六斤的去留不是问题，

500万捐款如何处置，也不是问题。当务

之急，是杨六斤没有监护人的问题，有了

监护人，一切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应该

说，媒体纠偏很及时，杨六斤并非是“孤

儿”，而是“弃儿”。尽管父亲早逝，养育

他的爷爷奶奶先后去世，但其改嫁的母

亲，实际上是他唯一的监护人。然而，现

实情况却是，过去多年，母亲抛弃了他，

没有尽到监护之责。即便是现在，母亲

仍表示无力管杨六斤，言下之意，是继续

放弃监护责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与亲权是

合为一体的，监护是亲权的自然延伸。

不可否认，家庭应该是未成年人的避风

港，是孩子们安顿身心的“温床”。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监护人严重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折射

出了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特别是监护

监督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事

实表明，父母法律责任越小，孩子生存风

险越大。如果不能强行按下个别父母藐

视法律的头颅，那么对未成年人不当教

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可能会层

出不穷。因此，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

干预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